
江夏区水务和湖泊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其他）

行政执法主体：江夏区水务和湖泊局

序号 事项名称
执法事项名

称（办理项）

执法事项

类型
执法依据 执法层级 市级管辖范围 区级管辖范围

1

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

拆除和爆

破工程方

案备案

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拆除

和爆破工程

方案备案

行政备案

【部委规章】《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利部令第 50 号）第十一条：项目法人应当将水利工程中的拆除

工程和爆破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资质等级的施工

单位。

项目法人应当在拆除工程或者爆破工程施工 15 日前，将下列资料报

送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机构

备案：（一）拟拆除或拟爆破的工程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物的说明；

（二）施工组织方案；（三）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四）生

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

市级区级

负责市人民政府批

复成立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和市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及其

局属单位组建项目

法人的水务工程建

设项目

负责区（功能区）

人民政府批复成立

项目法人的水务工

程和区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及其直属单

位组建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建设项目

2

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

项目安全

生产措施

方案备案

水利水电工

程建设项目

安全生产措

施方案备案

行政备案

【行政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393 号公布）第十条：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时，

应当提供建设工程有关安全施工措施的资料。

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

起 15 日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部委规章】《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利部令第 50 号）第九条：项目法人应当组织编制保证安全生产

的措施方案，并自工程开工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报有管辖权的水行

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

督机构（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备案。建设过程中安全生产

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对保证安全生产的措施方案进行调整，

并报原备案机关。

市级区级

负责市人民政府批

复成立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和市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及其

局属单位组建项目

法人的水务工程建

设项目

负责区（功能区）

人民政府批复成立

项目法人的水务工

程和区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及其直属单

位组建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建设项目



3

中型灌区

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

造项目实

施方案备

案

中型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

水改造项目

实施方案备

案

行政备案

【部委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办农水〔2021〕

340 号）第十五条：中型灌区项目实施方案一经批复，应严格执行。

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应当履行变更手续。对建设地点、建设任

务和内容、投资规模等发生重大变更的，应当报送原审批部门审批；

对不降低工程质量、效益的一般性变更，报原审批部门备案。重大

变更、一般变更的划分可参照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的相关规定执

行。

【部门规范性文件】《湖北省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建

设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九条 中型灌区实施方案按照“谁组

建项目法人，谁负责审批”的原则，由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

政部门组织审批。各市、州、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前期工作技

术指导和审查，确保辖区灌区实施方案深度和质量。

市级区级

武汉市辖范围内跨

行政区范的中型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项目导、审查和

审批

负责行政区范围内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节水改造项目指

导、审查和审批

4

水利水电

工程招标

备案

水利水电工

程招标备案
行政备案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 21 号）第十二条第三款：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

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利部令第 14 号）第八条：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进行行政监督，内容包括：(一)接受招标人

招标前提交备案的招标报告；(二)可派员监督开标、评标、定标等活

动。对发现的招标投标活动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立即责令改正，

必要时可做出包括暂停开标或评标以及宣布开标、评标结果无效的

决定，对违法的中标结果予以否决；(三)接受招标人提交备案的招标

投标情况书面总结报告。

【部门规范性文件】《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水利工程建设项

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鄂水利规〔2020〕2 号）第十一

条第二款：招标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规定的自行招标条件且

选择自行招标的，应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市级区级

负责市人民政府批

复成立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和市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及其

局属单位组建项目

法人的水务工程项

目的招标备案

负责区（功能区）

人民政府批复成立

项目法人的水务工

程和区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及其直属单

位组建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项目的招

标备案



5

水利工程

开工报告

备案

水利工程开

工报告备案
行政备案

【行政法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12 号）附件《国务院决定对

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目录》序号 173

【部委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水利工程开工审批取消后加强后

续监管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3〕331 号）四、项目法人应当

自工程开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开工情况的书面报告报项目主

管单位和上一级主管单位备案，以便监督管理。以下项目需向水利

部和流域管理机构备案：（一）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建设

的流域控制性工程、流域重大骨干工程建设项目；（二）水利部负

责初步设计审批的中央项目； （三）水利部负责初步设计审批、以

中央投资为主的地方项目。

市级区级

负责市人民政府批

复成立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和市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及其

局属单位组建项目

法人的水务工程项

目

负责区（功能区）

人民政府批复成立

项目法人的水务工

程和区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及其直属单

位组建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项目

6 取水备案 取水备案 行政备案

【行政法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460 号）第四条 下列情形不需要申请领取取水许

可证：.......（三）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

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四）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

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取水，

应当及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构备案。

【部门规章】《取水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

34 号）第十四条：《取水条例》第四条规定的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

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以及为消除

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取水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在危险排除或者事后 10 日内，将取水情况报取水口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备案。

市级区级
市级审批的取水事

项

区级审批的取水事

项



7

河道管理

范围内建

设项目施

工安排备

案

河道管理范

围内建设项

目施工安排

备案

行政备案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3 号）第十一条第二款：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

应当将施工安排告知河道主管机关。

【部门规章】《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水政

〔1992〕7 号）第十条：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安

排送河道主管机关备案。施工安排应包括施工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

土地的情况和施工期防汛措施。

市级区级
跨辖区（行政区划范

围）或上级指定事项

各区行政区划范围

内的建设项目

8

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

验收

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验收

其他行政

权利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利部令第 30 号）第十条第三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的

监督管理工作。

【标准规范】《水利水电建设项目验收规程》（SL223-2008）

市级区级

负责市人民政府批

复成立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和市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及其

局属单位组建项目

法人的水务工程建

设项目

负责区（功能区）

人民政府批复成立

项目法人的水务工

程和区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及其直属单

位组建项目法人的

水务工程建设项目

9

省级水利

风景区评

定

省级水利风

景区评定

其他行政

权力

【部委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的

通知》（水综合〔2022〕138 号）第八条：水利风景区建设规划由

水利风景区管理机构负责组织编制，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按程序

报批，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流域管理机构直接管理的水利风景区，其建设规划由水利风景区管

理机构负责组织编制，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

批。

【部门规范性文件】《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水利风景区

评定办法〉的通知》（鄂水利函〔2014〕368 号）第七条：申请评

定省级水利风景区需提供以下材料:.....(二)市(州)水行政主管部门初

审推荐文件。

(三)景区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景区规划(或规划纲要)

及批复文件.

市级

负责武汉市行政区

域范围内省级水利

风景区申请的初审

推荐

/



10

计划用水

单位用水

计划指标

核定

计划用水单

位用水计划

指标核定

其他行政

权力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

第四十七条：国家对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

第四十九条：用水应当计量，并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

【行政法规】《节约用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76

号）第十三条：国家对用水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用水单位的用水计划应当根据用水定额、本行政区域年度用水计划

制定。对直接取用地下水、地表水的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相应流域管理机构制定；对使

用城市公共供水的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由城市节水主管部门会同城

市供水主管部门制定

【省级地方性法规】《湖北省节约用水条例》（湖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第十四条：对纳

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单位和使用城镇公共供水达到规定取用水量

的用水单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部委规范性文件】《计划用水管理办法》（水资源〔2014〕360

号）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管理

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用水制度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九条：管理机关根据本行政区域年度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用水定

额和用水单位的用水记录，按照统筹协调、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

原则，核定用水单位的用水计划。

市级区级 市级审批取水户 区级审批取水户

11

规划和建

设项目节

水评价

对涉水的规

划和建设项

目进行节水

评价审查

其他行政

权力

【部委规范性文件】《水利部关于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

作的指导意见》（水节约〔2019〕136 号）
市级区级

市级规划及市级建

设项目

区级规划及区级建

设项目



12

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

及新建水

库工程设

计变更审

批

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及新

建水库工程

设计变更审

批

其他行政

权力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重大水利工程等 10 个中央预算内涉农投

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农经规〔2019〕2028 号）

【规范性文件】《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水规计〔20

20〕283 号）第四条：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加强

初步设计文件实施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水利工程设计变更应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

市级区级

负责武汉市辖范围

内跨行政区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及新建

水库工程设计变更

审批

负责行政区范围内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及新建水库工程设

计变更审批

13

地方大中

型水利水

电工程移

民搬迁安

置工作验

收

地方大中型

水利水电工

程移民搬迁

安置工作验

收

其他行政

权力

【行政法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79 号）第三十七条：移民安置达到

阶段性目标和移民安置工作完毕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

【部委规范性文件】《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管理办法》

（水移民〔2022〕414 号）第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和本办法规

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有关工作

的组织和领导。

市级区级

负责武汉市境内跨

行政区域的地方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移民搬迁安置工作

验收

负责行政区域范围

内地方大中型水利

水电工程移民搬迁

安置工作验收



14
疏浚砂综

合利用

疏浚砂综合

利用审批

其他行政

权力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

第三十九条：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实施

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65 号）第二十八条：国家建立长江流域河道采砂规划和许可制度。

长江流域河道采砂应当依法取得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流域管

理机构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许可。

【行政法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320 号）第十七条：禁止运输、收购、销售未取得河道采砂许

可证的单位、个人开采的长江河道砂石

【地方性法规】《湖北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湖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三条：依法整治疏

浚河道、航道、涉水工程所产生的砂石需要综合利用的，应当由项

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报上一级河道采砂主管部门审批后依法处置。

【规范性文件】《水利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长江干流河道疏浚砂

综合利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020〕205 号）二、......

长江河道疏浚砂综合利用应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

和监督管理。

【规范性文件】《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河道疏浚砂综

合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鄂政办发〔2023〕35 号）第六条：省和

设区的市（州）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疏浚砂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

审查和批准。......其他疏浚砂综合利用实施方案报设区的市（州）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和批准。）

市级

除长江干流及市级

交界水域外所有河

道疏浚砂综合利用

项目的审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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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信

息服务（水

资源公报

发布）

水资源公报

发布
公共服务

【省级地方性法规】《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湖

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第十六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对水资源状况

进行监测，定期或者不定期发布水资源信息。

【部委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

见》（国发〔2012〕3 号）（十七）健全水资源监控体系。......及时

发布水资源公报等信息。

【部门规范性文件】《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意见》（鄂政发〔2013〕30 号）（十八）健全水资源监控体

系。......及时发布年度水资源公报和水质月报、重要水源地水质旬报

等信息。

【行业规范】《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GB/T 23598-2009）

市级区级
市级发布全市水资

源公报

区级发布区级水资

源公报

16

对外提供

水文资料

服务

对外提供水

文资料服务
公共服务

【省级地方性法规】《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第

十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对

水资源状况进行监测，定期或者不定期发布水资源信息。

【省政府规章】《湖北省水文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 335 号）

第十五条：基本水文资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开，并建立

健全信息共享平台，为社会公众获取水文信息提供便利。

第十八条： 水文情报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文机构按照规定权限向社会统一发布。

市级区级

负责各区水行政主

管部门管辖范围以

外，属于武汉市行政

区域范围内水文信

息公布

负责行政区域范围

内的水文信息公

布。

17
水土保持

公报查阅

水土保持公

报查阅
公共服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39 号）第四十二条：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情况，定期对下

列事项进行公告:（一）水土流失类型、面积、强度、分布状况和变

化趋势；（二）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三）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情况。

市级区级

负责武汉市行政区

域范围内水土保持

公报数据查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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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

安全评价

和安全鉴

定

水利工程安

全评价和安

全鉴定

公共服务

【行政法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7 号）第三条第二款：各级水利、能源、建设、交通、农业等

有关部门，是其所管辖的大坝的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大坝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大坝定期安全检查、鉴定制度。

【部委规范性文件】《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水利部水建管〔2

003〕271 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所辖的大坝安全鉴定工作实施监督管

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机构（以下称鉴

定审定部门）按本条第四、五款规定的分级管理原则对大坝安全鉴

定意见进行审定。

市级区级

负责武汉市境内跨

行政区域的水库大

坝安全鉴定意见审

定

负责行政区域范围

内水库大坝安全鉴

定意见审定

19

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

理设施建

设工程竣

工备案

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工程

竣工备案

行政备案

【行政法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641 号）第十五条：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

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

使用，并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将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

料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备案。

市级区级

市级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工

程

区级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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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用

水户计划

用水审批

非居民用水

户计划用水

审批

其他行政

权力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国家对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

相结合的制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计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根据用水定额、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水量分配方案确定的可供本

行政区域使用的水量，制定年度用水计划，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年度

用水实行总量控制。

第四十九条：用水应当计量，并按照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

【行政法规】《节约用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76

号）第十三条：国家对用水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地方性法规】《湖北省节约用水条例》（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对纳入取水许

可管理的用水单位和使用城镇公共供水达到规定取用水量的用水单

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省级地方性法规】《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湖北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通过）第三十九条：城镇用水实行计划用水和节

约用水相结合的原则，对单位用水实行计划用水制度。

【市级地方性法规】《武汉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武汉市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十三条：节水监

管机构应当按照全市年度用水计划、用水定额标准、相应的产业政

策、非居民用水户的合理用水水平及其发展规划，于每年 11 月 1 日

前向非居民用水户下达下一年度的用水计划。

【部委规范性文件】《计划用水管理办法》（水资源〔2014〕360

号）第六条：用水单位的用水计划由年计划用水总量、月计划用水

量、水源类型和用水用途构成。年计划用水总量、水源类型和用水

用途由具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管理机关）核定

下达，不得擅自变更。

【部门规范性文件】《湖北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鄂水利规〔20

22〕5 号）第五条第二款：市（州）、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

市级区级

武汉市中心城区（江

岸区、江汉区、硚口

区、汉阳区、武昌区、

青山区、洪山区等 7

个行政区和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东湖

生态旅游风景区等

3 个开发区、功能

区）公共供水管网用

水户以及市级审批

取水户，按照《长江

新区节水监督管理

工作备忘录》受委托

管理长江新区计划

用水管理工作

蔡甸区、江夏区、

东西湖区、汉南区、

黄陂区、新洲区负

责辖区内取用水

户，各区审批取水

户



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用水制度的制定、实施

以及监督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其所属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承担。

第九条：用水计划按照分级、分类原则进行核定。

用水计划应当按照用水定额标准，结合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状况、用

水总量指标、用水单位合理用水需求及实际用水量、各类节水措施

落实情况等因素予以核定。用水定额未覆盖或覆盖不全的用水单位，

可参考前 1-3 年平均用水效率水平核定用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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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衡测

试验收

水平衡测试

验收

其他行政

权力

【省级地方性法规】《湖北省节约用水条例》（湖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第十五条：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计划用水单位开展用水合理性分

析或者水平衡测试，改进节水措施，提高用水效率。

【市级地方性法规】《武汉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武汉市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十一条：非居民

用水户应当每三年进行一次水平衡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及时改正

用水浪费问题，提高合理用水水平。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水

平衡测试的具体实施办法并予以公布。

【规范性文件】《湖北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鄂水利规〔2022〕5

号）第十三条：用水单位调整年度计划用水总量的，应当向计划用

水管理机构提出用水计划调整申请，并提交计划用水总量增减原因

的说明和水平衡测试报告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市级规范性文件】《武汉市水平衡测试实施办法》（武水规〔20

21〕2 号）第七条：非居民用水户需要调整用水计划的，应当开展

水平衡测试，并向市（区）节水办提出水平衡测试报告验收申请。

市（区）节水办应当为非居民用水户的水平衡测试提供技术指导。

市级区级

按照市级地方性法

规和建置区划，管理

江岸区、江汉区、硚

口区、汉阳区、武昌

区、青山区、洪山区

等 7 个行政区和武

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

区等 3 个开发区、功

能区非居民用水户。

并按照《武汉长江新

区节水监督管理工

作备忘录》委托管理

长江新区计划用水

管理工作。

蔡甸区、江夏区、

东西湖区、汉南区、

黄陂区、新洲区非

居民用水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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